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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戲曲中心臺音館之視聽室 

場地面積 
218.4 平方米(換算 66.06 坪) 
約 160 席 

保證金 每日 10,000 元，最高不超過 15 萬元 

  
早上 

(08:00~13:00) 
下午 

(13:00~17:00) 
晚上 

(18:00~22:00) 
超時 

(22:00~24:00) 
場地使用租金 
(週一至週五) 

20,000 元/時段 
10,000 元/小時 

場地使用租金 
(週末) 

30,000 元/時段 

備註： 
1. 30 天內在同一租用檔期申請加演者，該場次加收該場場租之 50%。 
2. 演出逾時使用者，每半小時加收場場租之 10%(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)。 
3. 演出節目超過晚間23:00者，每半小時加收該場場租之20%(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)。
 

 

此為2017/08/31版本，請從臺灣戲曲中心官網下載最新版本，勿從搜尋引擎結果下載。




